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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客駕車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

交通部109年6月1日交路字第10900142891號公告，並自即日生效 

壹、定義 

本事項所稱代客駕車服務，指企業經營者(以下簡稱代駕服務業者)

指派具有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(以下簡稱代駕人)代消費者將指定車

輛駕駛至其指定地點之服務(以下簡稱代駕服務)。 

貳、應記載事項 

一、業者基本資料 

代駕服務業者應揭示其名稱、負責人、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、

營業所所在地地址、客服聯絡方式。 

二、廣告及網站揭示資訊之效力 

代駕服務業者應確保廣告及網站內容之真實；其於廣告、網站服務

頁面呈現之服務價格、服務內容、可提供之服務或限制及其他相關資

訊，為契約之一部分。 

三、收費之標示 

代駕服務業者應於契約載明收費標準及付款方式，並揭示於營業所

之明顯處與網頁等處；收費標準調整時，亦同。 

四、提供服務前之揭示及確認 

代駕服務業者於提供代駕服務前，應先向消費者揭示契約內容，並

與消費者確認服務內容。 

五、消費者之協力義務 

消費者使用代駕服務時，應符合下列情形： 

(一)意識清楚，並提供緊急聯絡人之聯絡方式；如已陷於意識不清

楚、醉酒或其他情況者，需有意識清楚之陪同人員陪同至指定

地點。 

(二)提供具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、非盜贓車、車況正常等之車輛。 

六、消費者終止契約 

代駕服務業者指派之代駕人到達約定地點，通知消費者前，消費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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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不附理由終止契約。代駕服務業者接獲消費者終止契約之通知後，

應即通知代駕人，並不得要求消費者支付任何費用。 

代駕服務業者指派之代駕人到達約定地點，通知消費者後，因消費

者終止契約所生費用，得由消費者負責。 

七、代駕服務業者終止契約 

代駕人如遇路阻、交通事故、交通管制或颱風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

無法於約定時間內抵達約定地點時，應即時通知消費者變更抵達時間，

或由代駕服務業者通知消費者終止契約。 

八、代駕人之資格條件 

代駕服務業者所指派之代駕人，應具備有效職業駕駛執照及警察刑

事紀錄證明書之全部期間無犯罪紀錄證明。 

九、事故之損害賠償 

代駕服務期間發生交通事故，致消費者或第三人之身體傷亡或財物

損失時，除無法向警察機關報案之情形外，代駕人應立即通知代駕服

務業者配合處理事故。 

前項事故原因可歸責代駕人之事由者，代駕服務業者應負連帶責任。

但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者，得減輕或免除責任。 

十、保險揭示 

代駕服務業者應揭示代駕服務所投保責任保險項目、範圍及金額等

內容，並向消費者說明。 

十一、代駕服務違反交通法規處罰之責任 

代駕服務期間，消費者如有違反交通法規之要求，代駕人應告知及

拒絕。 

代駕服務期間，因交通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，除係消費者行為所致

者外，由代駕服務業者負責；如罰鍰由消費者代為繳納者，代駕服務

業者應負責償還。 

十二、消費爭議處理 

代駕服務業者應建立消費爭議處理機制，並應設消費爭議處理申訴

(客服)專線或電子郵件信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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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

雙方就契約有關之爭議，以中華民國之法律為準據法。 

契約發生訴訟時，雙方同意以下車地點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

管轄法院，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二十

八條第二項、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。 

參、不得記載事項 

一、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得記載代駕服務業者得就消費者所提供之各

項個人資料，為履行契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或洩漏。 

二、不得記載代駕服務業者片面變更契約或服務內容，而消費者不得異

議。 

三、不得記載代駕服務業者得任意終止或解除契約。不得預先免除或減

輕代駕服務業者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之賠償責任。 

四、不得記載消費者放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。 

五、不得記載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收其他費用。 

六、不得以「概不負責」之記載，排除代駕服務業者之故意或重大過失

責任。 

七、不得約定消費者拋棄訴訟權。 

八、不得記載違反法律強制、禁止規定、違反公序良俗、誠實信用或顯

失公平之條款。 

 

 


